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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８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杀虫气雾剂》等 ３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杀虫气雾剂 （ＨＪ ／ Ｔ ４２３—２００８）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ＨＪ ／ Ｔ ４２４—２００８）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厨柜 （ＨＪ ／ Ｔ ４３２—２００８）
上述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ｗｗｗ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卫生杀虫气雾剂 （ＨＪＢＺ ２０—１９９７）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静电复印机 （ＨＪＢＺ ４０—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ＨＪ ／ Ｔ ４２３ ２００８

ⅰ



ＨＪ ／ Ｔ ４２３ ２００８



目 次

前言 ⅳ…………………………………………………………………………………………………………

１ 适用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基本要求 １…………………………………………………………………………………………………

５ 技术内容 １…………………………………………………………………………………………………

６ 检验方法 ２…………………………………………………………………………………………………

附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中丙酮、乙酸乙酯、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分析法 ３………………………………………………………………………………………

附录 Ｂ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６………

附录 Ｃ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抛射剂中丙丁烷与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丙丁烷
与１，１ 二氟乙烷质量比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１０………………………………………………………

ＨＪ ／ Ｔ ４２３ ２００８

ⅲ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证杀虫气雾剂在使用过程中的杀虫功效，维护人体健

康，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杀虫气雾剂中的产品毒性、苯系物含量、不同类型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提出了

限量要求。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卫生杀虫气雾剂》（ＨＪＢＺ ２０—１９９７）的技术内容进行了
部分改动。本标准与 ＨＪＢＺ ２０—１９９７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产品中 ＶＯＣ的控制及检验方法；
———增加了对产品中苯系物的控制及检验方法；

———增加了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ＨＪＢＺ ２０—１９９７ 废止。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江苏同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庄臣有限公司、

河北康达有限公司、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金鹿日化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莱雅化工有

限公司、北京微量化学研究所。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ＪＢＺ ２０—１９９７。

ＨＪ ／ Ｔ ４２３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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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杀虫气雾剂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杀虫气雾剂环境标志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杀虫气雾剂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６０６—２００３ 化学试剂 水分测定通用方法 卡尔·费休法

ＧＢ ／ Ｔ ６７５０—２００７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ＧＢ ／ Ｔ １０２４８—２００５ 气体分析 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静态体积法

ＧＢ ／ Ｔ １８８２６—２００２ 工业用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 （ＨＦＣ １３４ａ）
ＧＢ ／ Ｔ １９６０２—２００４ 工业用１，１ 二氟乙烷 （ＨＦＣ １５２ａ）
ＧＢ １３０４２ 包装容器 气雾罐

《农药登记资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 １０ 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杀虫气雾剂

将卫生杀虫药剂、溶剂、辅助剂密封充装在气雾包装容器内，借助抛射剂的压力把内容物通过阀

门和促动器按预定形态喷出，用于杀灭害虫的一种制品。

３２ 苯系物

本标准中的苯系物仅指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产品应取得农药登记证或农药临时登记证。

４２ 产品应取得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或生产许可证。

４３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要求。

４４ 气雾罐应符合 ＧＢ １３０４２ 标准的要求。
４５ 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产品中不得使用氯氟化碳类物质 （ＣＦＣｓ）。
５２ 不得使用国际公约限定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５３ 产品毒性应符合 《农药登记资料规定》的微毒级要求。

５４ 产品中苯系物含量 （以苯计）应不大于 ５０ ｍｇ ／ Ｌ。
５５ 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的控制要求见表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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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控制要求

产 品 ＶＯＣ质量分数控制指标

杀爬虫杀虫气雾剂 ≤４０％

全害虫型杀虫气雾剂 ≤４５％

产 品 ＶＯＣ质量分数控制指标

杀飞虫杀虫气雾剂 ≤４５％

全释放型杀虫气雾剂 ≤５５％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技术内容中 ５ １、５ ２、５ ３ 条款通过文件审核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进行验证。
６２ 苯系物含量按附录 Ａ规定的方法检测。
６３ 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含量按附录 Ｂ规定的方法检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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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中丙酮、乙酸乙酯、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分析法

Ａ１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杀虫气雾剂罐内液体中丙酮、乙酸乙酯、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的测定。

检出限量：丙酮≥２ ｍｇ ／ Ｌ、乙酸乙酯≥４ ｍｇ ／ Ｌ、苯≥１ ｍｇ ／ Ｌ、甲苯≥１ ｍｇ ／ Ｌ、二甲苯≥１ ｍｇ ／ Ｌ、
乙苯≥１ ｍｇ ／ Ｌ。

Ａ２ 方法原理

将试样直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经毛细管柱使被测组分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以外

标法定量。

Ａ３ 仪器设备

Ａ３ １ 气相色谱仪

仪器设备应根据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所有与测试试样接触的仪器部件都应该由耐

试样的材料 （如玻璃）制成，并且本身不会产生化学变化。

Ａ３ ２ 配备分流进样的进样系统

气相色谱仪应有一个配备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分流比应可以调整且能够受到监控。进样口衬管内

应有硅烷化玻璃棉以留住非挥发性成分，如需要，应清洁衬管并填充新的玻璃棉或更换衬管以排除由

于黏性物 （如被吸附的化合物）造成的误差。色谱峰拖尾显示可能存在吸附，尤其是低挥发性的成

分。

Ａ３ ３ 柱温箱

柱温箱的温度应能够在 ４０ ℃至 ３２０ ℃进行等温和程序升温控制操作。柱温箱温度波动不应超过

１℃。程序升温的最终温度不应超过毛细管柱的最高使用温度。

Ａ３ ４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
ＦＩＤ应能够在高达 ３２０ ℃的温度条件下操作。为了防止冷凝，检测器的温度应至少高于柱温箱最

高使用温度 １０ ℃。检测器的气体供给、样品注射量、分流比和增益设置应进行最优化处理，使用于
计算的信号 （峰面积）与物质数量成比例。

Ａ３ ５ 毛细管柱

毛细管柱应由玻璃或石英玻璃制成。色谱柱的长度应能足够分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组分，其最大

内径可以是 ０ ３２ ｍｍ，并涂以适当膜厚度的二甲基聚硅氧烷涂层，以提供良好的峰的分离。可以选择
固定相和柱长度以符合特殊分离的要求。

Ａ３ ６ 注射器

注射器的容量至少应为进样量的两倍。

Ａ３ ７ 样品瓶

使用由化学惰性材料 （如玻璃）制成的样品瓶，并用合适的瓶盖 （如以聚四氟乙烯涂层的橡胶

膜）密封。

Ａ３ ８ 气体过滤器

过滤器应安装在气相色谱仪的连接管中以吸收气体中残留的杂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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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 ９ 气体

Ａ３ ９  １ 载气：干燥、无氧氦气、氮气或氢气，纯度至少为 ９９ ９９５％。
Ａ３ ９  ２ 检测器内气体 （燃气和助燃气）：纯度至少为 ９９ ９９５％的氢气以及空气 （制备），不含有机

化合物。

Ａ３ ９  ３ 辅助气体 （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或氦。

Ａ４ 试剂

Ａ４ １ 校准化合物

Ａ４ １  １ 丙酮，其纯度应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
Ａ４ １  ２ 乙酸乙酯，其纯度应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
Ａ４ １  ３ 苯，其纯度应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
Ａ４ １  ４ 甲苯，其纯度应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
Ａ４ １  ５ 乙苯，其纯度应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
Ａ４ １  ６ 二甲苯，其纯度应至少为 ９９％，或已知纯度。
Ａ４ ２ 稀释溶剂

使用适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其纯度至少为 ９９％，但不能含有任何干扰丙酮、乙酸乙酯或苯
系物测定的物质，如造成色谱图上与丙酮、乙酸乙酯或苯系物峰重叠的物质。应进行单独注射溶剂的

操作以便观察污染物以及可能存在的干扰峰，例如甲醇。

Ａ５ 测试步骤

Ａ５ １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Ａ５ １  １ 色谱操作条件 （推荐使用）

涂有二甲基聚硅氧烷涂层的毛细管柱：３０ ｍ × ０ ３０ ｍｍ × １ ０μｍ
进样方式：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载气流速：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氢气流速：３０ ｍｌ ／ ｍｉｎ；
空气流速：３８０ ｍｌ ／ ｍｉｎ；
柱温：程序升温，４０ ℃保持 ４ ｍｉｎ，然后以 １０ ℃ ／ ｍｉｎ 升至 ３００ ℃保持 ５ ｍｉｎ；
进样口温度：３００ ℃；
检测器温度：３１０ ℃；
尾吹：３０ ｍｌ ／ ｍｉｎ。

Ａ５ １  ２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匹配，以便不超过色谱柱的容量，并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不对称峰

可能会给出气相色谱系统过载的提示。

Ａ５ ２ 产品的定性分析

Ａ５ ２  １ 按 Ａ５ １ 所示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Ａ５ ２  ２ 被测物保留时间的测定：注入 １μｌ 含 Ａ４ １ 所示被测物的标准溶液。记录各被测物标准组
分的保留时间，各被测物标准组分的出峰顺序见图 Ａ１。
Ａ５ ２  ３ 定性检验样品中的组分：取 １μｌ 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 （见附录 Ｂ７ １）注入色谱仪中，
并从图 Ａ１ 中确定是否存在被测物。
Ａ５ ３ 混合标准溶液的配制及绘制标准曲线

按 Ａ５ ２ 检测出的被测物分别称取 Ａ４ １ 中的化合物，以甲醇为溶剂配制不同质量浓度的混合标
准溶液。其校准物最高质量浓度应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且在色谱仪上的信号要大于试样中被测物

在色谱仪上产生的信号，按 Ａ５ １ 所示条件测定，以被测物标准液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高或峰面积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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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丙酮；２—乙酸乙酯；３—苯；４—甲苯；５—乙苯；

６—二甲苯 （间、对）；７—二甲苯 （邻）

图 Ａ１ 被测物在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上的出峰顺序

为纵坐标计算其线性回归方程或绘制标准曲线。

Ａ５ ４ 样品测定

待仪器稳定后，取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 （见附录 Ｂ７ １）１μｌ 进样测试，记录测试结果。
Ａ５ ５ 样品密度测定

取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 （见附录 Ｂ７ １），按 ＧＢ ／ Ｔ ６７５０—２００７ 测定密度 （ρｓ）。

Ａ６ 结果计算

Ａ６ １ 计算苯系物 （以苯计）含量

以测定试样的峰高或峰面积在标准曲线上查出苯系物的质量浓度，或按 Ａ５ ３ 得出的线性回归方
程计算出试样的质量浓度 （μｇ ／ ｍｌ），按式 （Ａ１）计算苯系物 （以苯计）含量。

ρ（苯系物） ＝ ρ（苯）＋ ０ ８４８ ×ρ（甲苯）＋ ０ ７３６ × ［ρ（二甲苯）＋ρ（乙苯）］ （Ａ１）

式中：ρ（苯）———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苯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甲苯）———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甲苯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二甲苯）———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二甲苯质量浓度，ｍｇ ／ Ｌ；

ρ（乙苯）———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乙苯质量浓度，ｍｇ ／ Ｌ；

０ ８４８———苯摩尔质量与甲苯摩尔质量的比值；
０ ７３６———苯摩尔质量与二甲苯摩尔质量及乙苯摩尔质量的比值。
计算结果应取两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两次测定的相对偏差应小于 １０％。

Ａ６ ２ 计算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所含丙酮和乙酸乙酯的质量

以测定试样的峰高或峰面积在标准曲线上查出丙酮、乙酸乙酯的质量浓度，或按 Ａ５ ３ 得出的线
性回归方程计算出试样中丙酮、乙酸乙酯质量浓度 （ｇ ／ Ｌ），按式 （Ａ２）计算其质量 （ｇ）。

ｍ（丙酮 ＋乙酸乙酯） ＝
ｍＬ
ρｓ
× ［ρ（丙酮）＋ρ（乙酸乙酯）］×

１
１ ０００ （Ａ２）

式中：ｍ（丙酮 ＋ 乙酸乙酯）———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所含丙酮和乙酸乙酯的质量，ｇ；
ｍＬ———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质量，ｇ；

ρｓ———２３℃时气雾剂罐体内液体的密度，ｇ ／ ｍｌ；

ρ（丙酮）———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丙酮质量浓度，ｇ ／ Ｌ；

ρ（乙酸乙酯）———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乙酸乙酯质量浓度，ｇ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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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Ｂ１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杀虫气雾剂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含量的测定方法。适用于以丙丁烷、液化
气体或压缩气体等为抛射剂的杀虫气雾剂 ＶＯＣ含量的测试。

Ｂ２ 定义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
在常压 （１０１ ３ ｋＰａ）下，沸点低于 ２１６℃的有机化合物 ［除丙酮、乙酸乙酯、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

（ＨＦＣ１３４ａ）和１，１ 二氟乙烷 （ＨＦＣ１５２ａ）外］。

Ｂ３ 原理

试样经称量杀虫气雾剂中抛射剂质量及液体质量，对液体部分进行气相色谱分析，以正十二烷为

标记物测定沸点小于 ２１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分数，并计算出杀虫气雾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

Ｂ４ 仪器设备

Ｂ４ １ 气相色谱仪

仪器设备应根据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所有与测试试样接触的仪器部件都应该由耐

试样的材料 （如玻璃）制成，并且本身不会产生化学变化。

Ｂ４ ２ 配备分流进样的进样系统

气相色谱仪应有一个配备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分流比应可以调整且能够受到监控。进样口衬管内

应有硅烷化玻璃棉以留住非挥发性成分，如需要，应清洁衬管并填充新的玻璃棉或更换衬管以排除由

于黏性物 （如被吸附的化合物）造成的误差。色谱峰拖尾显示可能存在吸附，尤其是低挥发性的成

分。

Ｂ４ ３ 柱温箱

柱温箱的温度应能够在 ４０℃至 ３２０℃进行等温和程序升温控制操作。柱温箱温度波动不应超过
１℃。程序升温的最终温度不应超过毛细管柱的最高使用温度。
Ｂ４ ４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

ＦＩＤ应能够在高达 ３２０℃的温度条件下操作。为了防止冷凝，检测器的温度应至少高于柱温箱最
高使用温度 １０℃。检测器的气体供给、样品注射量、分流比和增益设置应进行最优化处理，使用于
计算的信号 （峰面积）与物质数量成比例。

Ｂ４ ５ 毛细管柱

毛细管柱应由玻璃或石英玻璃制成。柱的长度应能足够分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组分，其最大内径

可以是 ０ ５０ ｍｍ，并涂以适当膜厚度的固定相二甲基聚硅氧烷，以提供良好的峰的分离，所选择的毛
细管柱其分离度 Ｒ 不小于 Ｂ４ ５ １ 的计算结果。

色谱柱柱效的确认试验：

取适量的正十二烷、正十四烷于甲醇中，以 Ｂ７ ３ 色谱条件进样 ０ ５μｌ，测试结果见图 Ｂ１，按
式 （Ｂ１）计算此色谱柱的分离度。

６

ＨＪ ／ Ｔ ４２３ ２００８



图 Ｂ１ 色谱柱柱效的测试结果

分离度 Ｒ 的计算：

Ｒ ＝
２ × ｔ２ － ｔ( )１
Ｗ１ ＋ Ｗ２

＝ ２ × ７ ３６２ －( )５ １７１
０ ６９７ ＋ ０ ５２１ ＝ ３ ６ （Ｂ１）

式中： ｔ１———正十二烷保留时间，ｍｉｎ；
ｔ２———正十四烷保留时间，ｍｉｎ；

Ｗ１———正十二烷峰宽，ｍｉｎ；

Ｗ２———正十四烷峰宽，ｍｉｎ。

Ｂ４ ６ 注射器

注射器至少应具有进样量两倍的容量。

Ｂ４ ７ 电子天平

量程≥１ ０００ ｇ，读数精度≤０ １ ｇ。
Ｂ４ ８ 样品瓶

使用由化学惰性材料 （如玻璃）制成的样品瓶，可以使用合适的隔膜 （如以聚四氟乙烯涂层的橡

胶膜）瓶盖对这些样品瓶进行密封。

Ｂ４ ９ 气体过滤器

过滤器应安装在气相色谱仪的连接管中以吸收气体中残留的杂质 （见 Ｂ４ １０）。
Ｂ４ １０ 气体

Ｂ４ １０ １ 载气：干燥无氧氦气、氮气或氢气，纯度至少为 ９９ ９９５％ （体积分数）。

Ｂ４ １０ ２ 检测器气体 （燃气和助燃气）：纯度至少为 ９９ ９９５％ （体积分数）的氢气以及空气 （制

备），无有机化合物。

Ｂ４ １０ ３ 辅助气体 （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气或氦气。

Ｂ５ 试剂

标记物

用于按 ＶＯＣ定义区分 ＶＯＣ组分与非 ＶＯＣ 组分的化合物。用正十二烷 （沸点：２１６℃）作为标记
物以区分沸点低于或等于 ２１６℃的有机化合物。

Ｂ６ 取样

取确有代表性的试样进行测试。

Ｂ７ 测试步骤

Ｂ７ １ 任取一罐杀虫气雾剂试样，称取质量 （ｍ ｓ），精确至 ０ １ ｇ，在 － １５℃低温箱中垂直放置 ４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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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后使用金属针状物压刺杀虫气雾剂罐体的顶部 （若杀虫气雾剂所使用的抛射剂为易燃性气体，则

严禁在罐体上钻孔），使杀虫气雾剂罐体内的抛射剂由空隙排出，如排出雾状气体，则重复此过程。

待抛射剂气体释放完后，在 ４６℃恒温水浴中垂直放置 １ ｈ，取出擦干，称取其质量 （ｍ１），精确至 ０ １
ｇ。ｍ ｓ － ｍ１ 为抛射剂气体的质量 （ｍｐ）。排空罐体内的液体，称空罐的质量 （ｍ２），精确至０ １ ｇ。

ｍ１ － ｍ２ 为杀虫气雾剂罐体内液体的质量 （ｍＬ）。保存好液体部分进行以下测试。

Ｂ７ ２ 含水量

杀虫气雾剂液体注含水量 ［ω（Ｈ２Ｏ）］按 ＧＢ ／ Ｔ ６０６—２００３ 进行。
注：醇基型或水基型杀虫气雾剂应进行此项测试。

Ｂ７ ３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Ｂ７ ３  １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推荐使用）。

色谱柱：二甲基聚硅氧烷涂层毛细管柱，７ ｍ × ０ ３２ ｍｍ （内径） × １ ０μｍ （膜厚）；
进样口温度：３００℃；
检测器温度：３２０℃；
柱温：程序升温，初始温度 ５０℃，以 １２℃ ／ ｍｉｎ 升至 ３１０℃保持 ２ ｍｉｎ；
载气：高纯氮；

载气流量：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分流比：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０ ５μｌ。
Ｂ７ ３  ２ 注射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便不超过色谱柱的容量，并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不对称

峰提示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Ｂ７ ３  ３ 将标记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测定其在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上的保留时间，以便按

Ｂ２ １ 给出的 ＶＯＣ定义确定色谱图中的积分点。
Ｂ７ ３  ４ 将 ０ ５μｌ 的杀虫气雾剂液体注入气相色谱仪中，并记录色谱图。

Ｂ８ 计算

Ｂ８ １ 计算杀虫气雾剂液体的 ＶＯＣ质量分数ωｗ（ＶＯＣ）

ωｗ（ＶＯＣ）＝ １ －ω（Ｈ２Ｏ[ ]） ×
∑
ｉ ＝ ｍ－ １

ｉ ＝ １
Ａｉ

∑
ｊ ＝ ｎ

ｊ ＝ １
Ａｊ
× １００ （Ｂ２）

式中：ωｗ（ＶＯＣ）———杀虫气雾剂液体的 ＶＯＣ质量分数，％；

ω（Ｈ２Ｏ）———杀虫气雾剂液体中水分的质量分数，％；

Ａｉ———所有保留时间小于十二烷峰的第 ｉ 个峰面积；

Ａｊ———所有色谱峰中第 ｊ 个的峰面积；

ｍ———第 ｍ 色谱峰 （正十二烷峰）；

ｎ———所有色谱峰。

Ｂ８ ２ 计算杀虫气雾剂的 ＶＯＣ质量分数

ω（ＶＯＣ）＝
ｍＬ ×ωＷ（ＶＯＣ）＋ ｍｐ ／（１ ＋ω（ＨＦＣ－１３４ａ ／丙丁烷）＋ω（ＨＦＣ－１５２ａ ／丙丁烷））－ ｍ（丙酮 ＋乙酸乙酯）

ｍｐ ＋ ｍＬ
× １００

（Ｂ３）
式中：ω （ＶＯＣ）———杀虫气雾剂的 ＶＯＣ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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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ｗ（ＶＯＣ）———杀虫气雾剂液体的 ＶＯＣ质量分数，％；

ｍＬ———杀虫气雾剂液体的质量，ｇ；

ｍ（丙酮 ＋ 乙酸乙酯）———杀虫气雾剂液体中丙酮和乙酸乙酯的质量，ｇ；

ｍｐ———杀虫气雾剂抛射剂气体的质量，ｇ；

ω（ＨＦＣ － １３４ａ ／丙丁烷）———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 （ＨＦＣ１３４ａ）与丙丁烷的质量比；

ω（ＨＦＣ － １５２ａ ／丙丁烷）———１，１ 二氟乙烷 （ＨＦＣ１５２ａ）与丙丁烷的质量比。

如果两次测试结果 （ＶＯＣ质量分数）的相对偏差大于 ５％，则重复上述步骤。
注：ｍ（丙酮 ＋ 乙酸乙酯）的检验方法详见附录 Ａ；ω（ＨＦＣ１３４ａ ／丙丁烷）、ω（ＨＦＣ１５２ａ ／丙丁烷）的检验方法详见附录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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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规范性附录）

杀虫气雾剂抛射剂中丙丁烷与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丙丁烷与
１，１二氟乙烷质量比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Ｃ１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杀虫气雾剂抛射剂中丙丁烷与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 （ＨＦＣ１３４ａ）、丙丁烷与１，１ 二氟
乙烷 （ＨＦＣ１５２ａ）质量比的测定。

Ｃ２ 原理

抽取杀虫气雾剂中抛射剂直接注入装有毛细管柱的气相色谱仪中，使其中的各组分分离，用火焰

离子化检测器测定丙丁烷与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 （ＨＦＣ１３４ａ）、丙丁烷与１，１ 二氟乙烷 （ＨＦＣ１５２ａ）质
量比。

Ｃ３ 校准用气体

高压瓶：瓶内装有所选择的纯的气体 （甲烷注、ＨＦＣ１３４ａ、ＨＦＣ１５２ａ）组分。
注：用甲烷代替丙丁烷。

Ｃ４ 校准用混合气体的制备

用注射器注１取等体积的纯的 （或是预先制备的已知体积分数的）甲烷气体、纯的 （或是预先制备

的已知体积分数的）１，１，１，２ 四氟乙烷 （ＨＦＣ１３４ａ）气体、纯的 （或是预先制备的已知体积分数的）

１，１ 二氟乙烷 （ＨＦＣ１５２ａ）气体，注入气体混合器注２中混匀，待测。

注 １：注射器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０２４８—２００５ 中 ５ ２ 的要求。

注 ２：气体混合器应符合 ＧＢ ／ Ｔ １０２４８—２００５ 中 ６ ２ 的要求。

Ｃ５ 取样

取一截适当长度的内径略大于试样阀杆直径的塑料管将其与阀杆对接，摇动试样 ６ 次，倒置试
样，适当用力按压阀杆，排空阀杆内的药液。将塑料管的另一端与玻璃注射器连接，适当用力按压阀

杆收集试样排出的抛射剂，待测。

Ｃ６ 测试条件

见 ＧＢ ／ Ｔ １８８２６—２００２。
ＧＢ ／ Ｔ １９６０２—２００４。

Ｃ７ 测试步骤

Ｃ７ １ 将已制备的校准用混合气体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测定其保留时间、峰面积，并按下式计算其

响应值的比值 ｆ。

ｆ （ＨＦＣ １３４ａ ／ 甲烷）＝ １６ × Ａ
（ＨＦＣ １３４ａ）

１０２ × Ａ （甲烷）
（Ｃ１）

ｆ （ＨＦＣ １５２ａ ／ 甲烷）＝ １６ × Ａ
（ＨＦＣ １５２ａ）

６６ × Ａ （甲烷）
（Ｃ２）

式 （Ｃ１）、式 （Ｃ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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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ＨＦＣ１３４ａ ／甲烷）———ＨＦＣ１３４ａ质量响应值与甲烷质量响应值之比值；
ｆ （ＨＦＣ１３４ａ ／甲烷）———ＨＦＣ１５２ａ质量响应值与甲烷质量响应值之比值；

Ａ （ＨＦＣ１３４ａ）———ＨＦＣ１３４ａ的峰面积；
Ａ （ＨＦＣ１５２ａ）———ＨＦＣ１５２ａ的峰面积；

Ａ （甲烷）———甲烷的峰面积；
１６———甲烷摩尔质量；
６６———ＨＦＣ１５２ａ摩尔质量；
１０２———ＨＦＣ１３４ａ摩尔质量。

Ｃ７ ２ 将抽取的气样 （Ｃ５）１ ｍｌ 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测定其保留时间并记录其峰面积，如果其色
谱图显示有丙丁烷与 ＨＦＣ１３４ａ或 ＨＦＣ１５２ａ，则按 Ｃ７ ３ 计算丙丁烷与 ＨＦＣ１３４ａ 或 ＨＦＣ１５２ａ 的质量
比值。

Ｃ７ ３ 结果计算

ω（ＨＦＣ １３４ａ ／ 丙丁烷）＝
Ａ （ＨＦＣ １３４ａ）

Ａ （丙丁烷）× ｆ （ＨＦＣ １３４ａ ／ 甲烷）
（Ｃ３）

ω（ＨＦＣ １５２ａ ／ 丙丁烷）＝
Ａ（ＨＦＣ １５２ａ）

Ａ （丙丁烷）× ｆ （ＨＦＣ １５２ａ ／ 甲烷）
（Ｃ４）

式 （Ｃ３）、式 （Ｃ４）中：

ω（ＨＦＣ １３４ａ ／ 丙丁烷）———ＨＦＣ１３４ａ与丙丁烷的质量比；

ω（ＨＦＣ １５２ａ ／ 丙丁烷）———ＨＦＣ１５２ａ与丙丁烷的质量比；
Ａ （丙丁烷）———丙丁烷的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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